臺北市政府民政局
100年「Fun頌好爸爸」徵文活動簡章

1、 活動說明
傳統觀念中，父親被視為嚴肅而不易親近，肩負家庭經濟重擔的責任，過去好爸爸所扮演的嚴父角色，帶給整個家庭的溫暖支持力量，同時也形塑了價值觀與態度；近年來，隨著時代變遷，雙薪家庭愈來愈多，有很多父親轉變角色，願意為孩子付出更多的時間，共同負擔養育照顧與家務的責任。許多好爸爸會跟媽媽一同管教孩子，會花時間陪伴孩子講故事、聊天，或是下廚做菜、做家事，分擔家庭的照顧責任。歡迎您與家人一同以文字，分享好爸爸的獨特之處，向家中的「好爸爸」說出心中的感謝，感懷父親對家庭的付出與努力。
2、 徵文內容
寫下與父親相處的樂趣或動人故事、趣聞，分享新時代父親的多種樣貌，父親所展現的體貼、關懷與包容等令人動容之處，並藉此感懷父親平時分擔教養及家務的辛勞。
三、徵文形式
（一）個人撰寫：

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及國中學生，請以個人單獨撰寫之形式，撰寫1,000字以內之正體中文文稿一篇進行投稿。

（二）共同撰寫：

家庭社會組，請以家庭成員2人 (如親子、祖孫、兄弟等) 共同撰寫一篇文稿之形式，書信、散文等均可，2人合計撰寫2,000字以內之正體中文文稿一篇進行投稿。
4、 參加對象
（一）國小學生組：臺北市國小3-6年級學生。
（二）國中學生組：臺北市國中學生。
（三）家庭社會組：臺北市市民。
5、 活動獎項
（一）國小學生組
1.第一名1名頒予禮券1萬元、獎牌乙面、專書2本。
2.第二名1名頒予禮券8,000元、獎牌乙面、專書2本。
3.第三名1名頒予禮券6,000元、獎牌乙面、專書2本。
4.佳作5名，各頒予禮券4,000元、獎狀乙紙、專書2本。
（二）國中學生組
1.第一名1名，頒予禮券1萬2,000元、獎牌乙面、專書2本。
2.第二名1名，頒予禮券1萬元、獎牌乙面、專書2本。
3.第三名1名，頒予禮券8,000元、獎牌乙面、專書2本。
4.佳作5名，各頒予禮券6,000元、獎狀乙紙、專書2本。
（三）家庭社會組
1.第一名1名，頒予禮券5萬元、獎牌乙面、專書2本。
2.第二名1名，頒予禮券3萬5,000元、獎牌乙面、專書2本。
3.第三名1名，頒予禮券2萬5,000元、獎牌乙面、專書2本。
4.佳作5名，各頒予禮券1萬元、獎狀乙紙、專書2本。
（四）最佳人氣獎：網路票選最高票者，每組錄取1名，共3名，各頒予Apple平板電腦iPad乙台（市值1萬2,000元）

6、 評審方式與標準
（一）評審流程：主辦單位收件後，將作品進行編號、彌封，且邀請相關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選。
（二）評選標準：
1.切合活動主題性：佔35%

2.內容與情感表達：佔35%
3.文字結構與修辭：佔30%
（三）作品評審期間，不受理有關專業評審之查詢。
7、 徵件及獎項公布日期
（一）徵件報名時間：100年4月30日至100年6月30日
（二）徵文得獎作品名單公布時間：100年7月22日
（三）最佳人氣獎網路票選時間：100年7月22日上午9時至100年7月31日下午5時
（四）最佳人氣獎網路票選結果公布時間：100年8月1日
8、 收件方式
（一）作品稿件文字請以有格稿紙由右至左直式書寫，或以新細明體12級字，A4縱向橫書電腦列印。
（二）投稿方式：
1.郵局寄送：收件日期以郵戳為憑，將報名表1份、作品稿件1式3份，寄至「23145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125號3樓之1─Fun頌好爸爸徵文活動」收」。
2.電子郵寄：稿件可寄至投稿專用信箱：burger@topwin.com.tw，並請務必隨稿件附上報名表一份。
3.投件作品一律不退稿，請自留底稿。
4.報名表下載及活動內容詳情請上活動網站http://www.topwin.com.tw/populationpolicy，或至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 (http://www.ca.taipei.gov.tw/) 查詢；或洽 (02) 8919-2200 分機231，太乙廣告 劉琬琳詢問。
9、 注意事項
（一）每人限投1件作品，參選作品須為本人創作，限未經於任何公開比賽及媒體發表、得獎或出版者，且無發生侵害第三人著作權利之情事；內容如有不實、抄襲、重製、侵權、誹謗或違反其他法令等情形發生，將取消入選資格及追回獎勵，並由投稿者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（二）作品稿件上請勿書寫或印有作者姓名及任何記號，作者真實姓名與個人資料請詳載於報名表上。資料不符規定者，不予評選。

（三）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得獎者所有，得獎者應簽署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，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人就獲獎作品不限時間、地域、次數，予以出版及非營利目的之推廣使用，得獎者並承諾對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。
（四）因應編輯得獎作品書冊之需要，得獎者需配合提供照片資料。
（五）凡參加徵文活動，即視同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，無論獲獎與否，均不得提出異議。

（六）若有未竟事項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補充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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